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仁愛救助金管理使用流程










凡家境清寒或家庭遭逢重大變故之本校教職員工生。


2. 受濟助之教職員工生以未曾領有各項補助費者為優先。


3. 本校愛心志工之本人、父母、配偶、子女遭逢特殊變故者。 �





提出申請





於學期中提出申請





視需要召開仁愛救助金審查委員會，由訓導處提請校長召集，負責審查濟助學生之申請，並決定認助方式。�





通過濟助





由訓導處經請領程序後由代表致贈。 �





由各班導師或由訓導處人員至訓導處填寫申請表格，生教組承辦，經申請後，填妥「清寒暨遭遇急難學生申請濟助報告表」，送審查委員會。每位學生每學年度以申請一次為原則。





審查











通過救助





通過救助





經審查委員會通過濟助之學生，由承辦單位（訓導處）經由請領程序後由代表致贈。





受救助人之姓名不得任意公開，若需公開，應徵得受救助人及其家長（或監護人）同意。


  2.除金錢物質之救助外，亦應重視精神層面之支援。


  3.對已領有類似救助者，原則上不再予以救助。


  4.學校給予救助後，應防止救助金之濫用或浪費。





受助對象





貼心小叮嚀：








